附件1： 
	序号
	单 位 名 称
	实有人数
	单位考核人数
	嘉奖人数

	1
	金坛市人民医院
	832
	768
	107

	2
	金坛市中医医院
	532
	482
	67

	3
	金坛市第二人民医院
	162 
	146
	20

	4
	金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	59
	50
	7

	5
	金坛市卫生监督所
	34
	25
	3

	6
	常州市中心血站金坛分站
	18
	18
	2

	7
	金坛市妇幼保健所
	24
	21
	2

	8
	金坛市卫生进修学校
	13
	9
	1

	9
	金坛市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
	9
	4
	1

	10
	金坛市医疗急救站
	8
	7
	1

	11
	金城镇卫生院
	164
	149
	20

	12
	城东卫生院
	157
	140
	19

	13
	尧塘中心卫生院
	   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53
	7

	14
	水北中心卫生院
	50
	42
	5

	15
	儒林镇卫生院
	62
	56
	7

	16
	金城镇洮西卫生院
	29
	27
	3

	17
	指前镇卫生院
	29
	28
	3

	18
	社头中心卫生院
	36
	31
	4

	19
	朱林镇卫生院
	68
	58
	8

	20
	薛埠中心卫生院
	100
	93
	13

	21
	薛埠镇茅麓卫生院
	36
	33
	4

	22
	直溪中心卫生院 
	91
	85
	11

	23
	直溪镇建昌卫生院
	28
	22
	3

	
	合 计
	2600
	2347
	318

	备注：1.嘉奖人数不超过单位考核人数的15%;
      2.实有人数为在编在岗人数；

3.单位考核人数为实有人数减市管局管干部（含机关借用）及新聘用人员人数。


2013年医疗卫生机构嘉奖人数分配表

附件2：

2013年机关事业违纪人员年度考核情况统计表

单  位：
	序号
	姓  名
	职  务
	处分种类
	考核等次
	处分原因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附件3：

	金坛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额审核表

	(   2013      年度）

	　
	
	
	
	
	

	单位编制数
	　
	年末职工人数
	　
	其中：组织部、主管部门考核   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数
	

	不参加考核人数
	非单位公派，离职学习超过半年
	　

	
	因病、事假累计超过半年
	

	
	派驻外单位，不在单位考核的
	

	
	有其他特殊原因的
	

	
	合         计
	

	参加考核人数：
	

	      年末职工人数（不含组织部、主管部门考核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）—不参加考核人数
	

	单位受表彰    情      况
	　

	申报年度考核              优秀等次名额
	　

　

	单位申报         意    见
	    按照文件规定，本单位年度考核拟
	人社部门          审核意见
	　
	　

	
	定优秀等次名额   名。
	
	    经审核，同意年度考核优秀等次

	
	
	
	名额       名。  

	
	　
	　
	
	
	　

	
	　
	　
	
	
	　

	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
	    
	
	    

	
	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	
	

	
	单位（盖章）：
	
	

	
	　
	年   月   日
	
	年   月   日

	注：1、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数，掌握在参加考核人数的15%以内（不含组织部、主管部门考核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）。本年度受到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与组织、人社部门联合开展的综合性表彰的先进单位，优秀等次人员比例可适当提高，最高不超过20%。

	    2、申报审核时请携带单位编制本。

	    3、此表一式3份，组织或人社部门相关职能处（科）室1份，主管部门1份，单位留存1份。

	    填表人：
	
	
	联系电话：
	
	


附件4：

	金坛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审核备案表

	（        年度）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
	
	
	
	
	
	填表人：
	
	
	联系电话：
	
	

	项      目
	应参加考核人数
	　
	实际参加考核人数
	未参加考核人数

	
	
	党委政府直接管理的人员数
	合计
	优秀
	　
	　
	合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未定等次
	　
	　
	　
	

	
	
	
	
	
	占同类人员的比例（%）
	扶贫援疆挂职等人员
	
	
	
	
	试用期
	处分期
	其他
	

	合      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管理岗位人员数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执行专业技术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资标准的人数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数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工勤技能岗位人员数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主管   部门   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组织、人社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：1、此表一式3份，组织或人社部门1份，主管部门1份，单位留存1份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    2、管理岗位人员、专业技术岗位人员、工勤技能岗位人员三者之间不能重复统计。首次岗位设置已经完成单位的“双肩挑人员”、岗位设置仍未

	完成单位，但聘在管理岗位上工作且执行专技工资标准的人员，统计在“管理岗位人员数”，并在“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标准的人数”中填报。


附件5：

	金坛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汇总表

	（          年度）

	 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
	应参加考核人数
	　
	实际参加考核人数
	未参加考核人数

	
	
	党委政府直接管理的人员数
	合计
	优秀
	
	
	合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未定等次
	
	
	
	

	
	
	
	
	
	占同类人员的比例（%）
	扶贫援疆挂职等人员
	
	
	
	
	试用期
	处分期
	其他
	

	合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管理岗位人员数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执行专业技术人员        
工资标准的人数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数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工勤技能岗位人员数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注：1、此表一式2份，组织或人社部门1份，主管部门1份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2、管理岗位人员、专业技术岗位人员、工勤技能岗位人员三者之间不能重复统计。首次岗位设置已经完成单位的“双肩挑人员”、岗位设置仍未完成

	单位，但聘在管理岗位上工作且执行专技员工资标准的人员，统计在“管理岗位人员数”中，并在“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标准的人数”中填报。

	  负责人：
	
	
	
	
	填表人：
	
	
	
	联系电话：
	
	
	


附件6：

	金坛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花名册

	（        年度）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
	
	填报日期：
	

	序号
	姓名
	职务（职称、等级）
	考核等次
	序号
	姓名
	职务（职称、等级）
	考核等次

	1
	　
	　
	　
	21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22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23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24
	　
	　
	　

	5
	　
	　
	　
	25
	　
	　
	　

	6
	　
	　
	　
	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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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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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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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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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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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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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3
	　
	　
	　

	14
	　
	　
	　
	34
	　
	　
	　

	15
	　
	　
	　
	35
	　
	　
	　

	16
	　
	　
	　
	36
	　
	　
	　

	17
	　
	　
	　
	37
	　
	　
	　

	18
	　
	　
	　
	38
	　
	　
	　

	19
	　
	　
	　
	39
	　
	　
	　

	20
	　
	　
	　
	40
	　
	　
	　

	注：1、此表一式3份，组织或人社部门1份，主管部门1份，单位留存1份；       

	    2、请按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、未定等次顺序分类填写。

	填报人：
	
	
	联系电话：
	
	


PAGE  
6

